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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经核查，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始数据管理完整，可采信；核查组最终核定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如下：

2018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257684.53 tCO2，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544.98 tCO2，污水厌氧处理

产生的排放量 7353.61 tCO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249785.94tCO2。

核查组长 刘广莉 签名 日期 2019.1.23

核查组成员 王建坤 、张明

技术复核人 杨迪芳 日期 2019.1.23

批准人 马武忠 签名 日期 20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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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报告正文

1概述

1.1核查目的

受企业委托，江苏省、南京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1 月对重点排放

单位——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核查。此次

核查目的包含：

-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已经

落实；

-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靠的，并且符合适用的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要求；

- 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及监测计划是否符合适用的《食品、

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相关标准的要求；

- 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

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为：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省宿迁市洋河中大街

118 号内所有设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而言包括《核算指南》要求

核算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污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净购入电热等排

放。经审核确认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辖区有一个现场即江苏省宿

迁市洋河中大街 118 号。目前公司无江苏省外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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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工作的准则为相关《核算指南》以及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和计

量设施所适用的国家及江苏省地方法规及标准。具体包括：

1.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5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主席令第十五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

1.3.2 技术标准

（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2）《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3）《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5587-2008）

（4）《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5）《企业能耗计量与测试导则》（GB/T 6422-2009）

1.3.3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

〔2014〕2920号、〔2015〕〕1722号）

（2）《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17号令)

（3）《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

（4）《江苏省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暂行管理办法》（苏政办发〔2015〕

37号）

（5）《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江苏省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规范的通知》

（苏发改环资发﹝2017﹞633号）

（6）《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7）《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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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2019年 1月 16日~18日，江苏省、南京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碳核查小组对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核查工作。核查小组成员包括刘广莉（组

长）、王建坤、张明。核查组成员具体分工见下表：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刘广莉
组长。负责核查的沟通与协调、边界的识别、现场访

问确认等工作，并对报告客观真实性和报告质量负责

2 王建坤
组员。负责文件评审、核实排放设施、测量设备配置

和监测系统运行等情况。

3 张 明
组员。负责资料整理和数据统计工作，并负责核查报

告的编制。

4 杨迪芳 技术复核人

2.2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19年 1月 14日收到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二氧化

碳排放相关文件资料，并于 2019年 1月 15日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

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其他相关核查准则对该

文件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报告进行了重点评审：

� 文件资料及支持文件是否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 企业基本信息是否与江苏省政府主管部门公布的清单中一致；

� 资料中数据和信息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包含了所有的《食品、烟草及酒、

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所界定的化石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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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污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企业净

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 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是否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

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 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对受核查方基本生产情况等进行了初步了解。在

文件评审中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识别出在现场评审中需特

别关注的重点。经过文件评审，审核组识别出的现场评审的重点如下：

� 评审设施的边界及排放源的完整性；

� 评审数据收集程序与《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是否保持一致；

� 检查监测设备的运行及记录，包括监测设备的精度、校准记录和监测频

次，判断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 评审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信息流，判断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获得

的相关数据是否以透明方式获得、记录、分析；

� 交叉核对提供的信息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如燃料的购买、使用记录等。

判断排放量的计算和相关数据的确定是否准确，能否真实地反映受核查方的实际

情况；

� 评审在确定二氧化碳排放时所作的计算和假设，复原、验算排放量的计

算，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 评审受核查方建立的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要求。

为提高核查效率与质量，核查组在进场核查前，向受核查方提供核查资料清

单，要求受核查方在现场核查前作好资料准备工作。

核查组进驻受核查方时根据核查资料清单，主要针对以下内容重点进行文件

评审与资料收集：

- 单位的法人证书、组织机构图，企业简介；

- 设备台账、检定证书、校准记录、计量网络图；

- 2018年企业生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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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管理制度、能源管理制度；

- 2018年度购入能源发票。

在文件评审中确认该企业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识别出在现场评审中

需特别关注的重点。

2.3现场访问

核查组（刘广莉、王建坤、张明）于 2019年 1月 16日~18日对江苏洋河酒

厂股份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评审。在现场评审过程中，核查组

按照核查计划对该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

容见下表所示。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19/1/16 刘军/主任
安全环保办公

室
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2019/1/16
孙春华/主任

凌帆/科长

安全环保办公

室、设备能源

管理办公室

企业相关环保监测和能源审计情

况；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安排；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和文档的

管理；

二氧化碳数据的记录、报告情

2018/1/17 朱娟娟/科长 质量部 计量

2018/1/17 赵亮亮/副部长 酿造部 生产工艺及流程。

2018/7/18 朱卫军/科长
安全环保办公

室
污水处理情况

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本报告的第 3部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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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组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及规范，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对江苏洋

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碳排放核查，在进行了文件评审、现场核查以及现场

访问等调研和充分评估该公司提供的信息基础上，于 2019年 1月 18日向江苏洋

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开具了不符合项和建议项。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经过认真的核实，对不符合项进行了修改、纠正，

于 2019年 1月 21日关闭了不符合项。

现场核查之后，核查组于 2019年 1月 18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1个不符合和

1个建议项。2019年 1月 21日收到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报告，并确

认不符合项已经关闭之后，核查组于 1月 22日完成核查报告的编制。然后交由

技术复核人进行审核，根据技术复核人的修改意见，核查组于 1月 23日完成本

核查报告终稿。

3核查发现

3.1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基本信息

在现场核查中，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机构简介

等相关信息，并与机构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 单位名称：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32000074557990XP ，所属行业： 白酒制造业 ，实际地理位置：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中大街 118号，成立时间：2002年 ，所有制性质：股

份有限公司 ，规模员工人数：9743；

- 重点企（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图详见附件 3：企业组织机构图；江苏

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是最低一级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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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企（事）业单位主要的产品。主要的产品：2018年生产标准白酒

35644.673吨。

- 详见附件 4：生产工艺流程图；

- 重点企（事）业单位能源管理现状：使用能源的品种有电力、蒸汽、柴

油、汽油和自来水；能源计量统计情况：汽油由车队统计人员负责统计；

柴油由物流部统计人员负责统计；蒸汽通过流量计计量，外购电力通过

电力公司电能表计量，由设备能源办公室统计人员负责统计；温室气体

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情况：对温室气体排放每年进行统计；能源审

计情况：企业每年开展能源评审；年度能源统计报告：每年统计上报；

能源体系建设情况：能源体系已建立；

- 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是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排放报告职责的安排：企业已编制《江苏省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已成立温室气体报告管理小组。数据的测量、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的规章制度情

况：企业明确了活动水平数据的收集和管理要求，有相关能源管理制度等；

- 针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施：

企业已针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及报告方法变更提出应对措施，温室气体减

排方面的宣传、教育及培训工作情况： 已有专人员参加相关教育及培训；文档

管理，保存、维护有关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数据记录（包括纸质的和

电子的）的保存和管理情况：保存和管理情况良好（由安全环保办公室负责）；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执行情况：已开展。

3.2重点企（事）业单位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报送的边界和排放源进行了评审，通过对比企业设备清单

和现场确认，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及与受核查方代表访

谈，核查发现如下：

通过与受核查方相关设备人员的沟通、现场确认和对受核查方能耗台账数据

进行比对，确定受核查方 2018年期间的设施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如下：

主要排放设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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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排放设备 设备地理位置 备注

汽油、柴油 车辆 全公司

甲烷 污水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站

外购电力消费引起

的排放
全厂耗电设备 企业全厂区

外购热力消费引起

的排放
甑桶、浆水罐、采暖设备 酿造车间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报送的边界和排放源进行了评审，通过对比企业设备清单

和现场确认，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及与受核查方代表访

谈，核查发现如下所述：

经过现场核查确认：重点企（事）业单位的核算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核查组识别了受核查方全部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并确认《江苏洋河酒厂股

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2018年）的排放设施（源）与现场一致，核查组

对现场 100%进行了核查。

3.3核算方法、数据与指南的符合性

3.3.1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资料进行

了核查，具体报告如下：

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核查组对照核算方法对受核查单位提供的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核查，

在跟企业工艺技术人员交流后确定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包含燃料燃烧排放、废水

厌氧处理过程产生排放、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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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数据的符合性

3.3.2.1 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查证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并结合现场审核的情况，判断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

性，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1） 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1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汽油消耗量FC1

排放源类型 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车辆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车队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 164.77

单位 t

数据来源 《汽油统计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每次

记录频次 每次

数据传递 车队每月将加油量报财务中心，将加油发票传递财务中心统计人

员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汽油统计报表》和《汽油采购发票》中的

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汽油统计报表》的数据可以采用。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企业2018年《汽油统计报表》汽油消耗量数据

共计225714L（折合164.77t）。

活动水平数据 2 核查过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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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名称 汽油的低位发热量 NCV1

排放源类型 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车辆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车队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43.07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核对《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频次 每年

记录频次 每年

数据传递 /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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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3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柴油消耗量FC2

排放源类型 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移动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物流部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20.35

单位 t

数据来源 《柴油统计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每次

记录频次 每次

数据传递 物流部统计人员每月对加油量进行统计，将加油发票传递财务中

心统计人员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柴油统计报表》柴油消耗量的和《柴油统

计报表采购发票》统计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柴油统计报表》的

数据可以采用。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企业2018年《柴油统计报表》柴油统计报表消

耗量数据为23667 L（折合20.35t）。

活动水平数据 4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柴油的低位发热量 NCV2

排放源类型 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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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物流部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42.652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核对《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频次 每年

记录频次 每年

数据传递 /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2）污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核查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1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污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

排放源类型 污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排放

排放设施 污水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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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污水处理站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2334480

单位 kgCOD

数据来源 《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

数据传递 污水处理站水系统监测数据传递给安全环保办公室统计人员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统计数据

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基101表）的数据进

行交叉核对，《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的数据可以采用。

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数据根据取《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中相关数

据计算获得。

活动水平数据2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水量W

排放源类型 污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排放

排放设施 污水处理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污水处理站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822000

单位 m3

数据来源 《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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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连续

记录频次 每日统计

数据传递 污水处理站水系统监测数据传递给安全环保办公室统计人员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和《工业

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基101表）的数据进行交叉核

对，《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的数据可以采用。

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数据根据取《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中相关数

据计算获得。

活动水平数据3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CODin

排放源类型 污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排放

排放设施 污水处理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污水处理站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2.990

单位 kg COD/m3

数据来源 《水系统监测数据》

监测方法 污水监测系统

监测频次 连续

记录频次 每日统计

数据传递 污水处理站水系统监测数据传递给安全环保办公室统计人员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和污水处

理站水系统监测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

报表》的数据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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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数据根据取《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中相关数

据计算获得。

活动水平数据4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CODout

排放源类型 污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排放

排放设施 污水处理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污水处理站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0.150

单位 kg COD/m3

数据来源 《水系统监测数据》

监测方法 污水监测系统

监测频次 连续

记录频次 每日统计

数据传递 污水处理站水系统监测数据传递给安全环保办公室统计人员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和污水处

理站水系统监测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

报表》的数据可以采用。

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数据根据取《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中相关数

据计算获得。

(3）净购入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1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AD电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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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设施 厂区所有用电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企业厂区各用电单元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42827.68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统计报表》《电力采购发票》

监测方法 电能表

监测频次 连续测量

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

数据传递 设备能源办公室抄表人员将电表数据传递给统计人员，财务中心

每月统计电费发票数据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外购电力消耗统计数据与供电局结算发票

进行了交叉核对，确认企业统计数据准确无误，可以采用。

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数据取企业统计的电力消耗数据。

活动水平数据2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净购入热力AD热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

排放设施 空调系统、生产系统

排放源所属部门

及地点：

企业厂区各用热单元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 1996878.780

单位 GJ

数据来源 《蒸汽月统计报表》《蒸汽发票》

监测方法 流量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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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连续测量

记录频次 企业统计数据每日统计

数据传递 设备能源办公室抄表人员将数据传递给统计人员，财务中心每月统计电

费发票数据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企业外购热力消耗统计数据与结算发票进行了交叉核

对，确认企业统计数据准确无误，可以采用。

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数据取企业统计低压蒸汽消耗数据。

蒸汽种

类
净购入热力

蒸汽量

（t）

压力

（0.8M

P）

温度

（℃）

焓值 En

（kJ/kg）

低压 1996878.780 724549 0.8 220 2839.77

3.3.2.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核查组在现场查证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并结合现场审核的情况，判断排放因

子数据的符合性，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1）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因子数据1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CC1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0.0189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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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参数缺省值

排放因子数据2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汽油碳氧化率OF1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98

单位 %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参数缺省值

排放因子数据3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CC2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0.0202

单位 tC/TJ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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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参数缺省值

排放因子数据4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柴油碳氧化率OF2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98

单位 %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参数缺省值

（2）污水厌氧处理排放因子数据核查情况

排放因子数据1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污水厌氧处理系统甲烷最大生产能力Bo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0.25

单位 kgCH4 /kgCOD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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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参数缺省值

排放因子数据2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甲烷修正因子MCF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0.6

单位 kgCH4 /kgCOD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参数缺省值

（3）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情况

排放因子数据1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EF电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0.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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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选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

排放因子数据2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EF热

数值 填报数据：

2018年度：/

核查数据：

2018年度：0.11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附录二：相关参数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参数缺省值

3.3.2.4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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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未安装使用二氧化碳实时监测设备，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
排放因子法计算。

3.4测量设备校准的符合性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核算过程中购进汽油、柴油通过加油站流量计计量，

电力通过电能表统计、热力通过流量计统计。由于汽油、电力、柴油相关表计由

供方负责管理和校验，核查组仅现场查看了外购蒸汽流量计，审核组确认的具体

信息如下：

外购蒸汽流量计

测量设备 积算仪、差压变送器(流量）、压力变送器

型号及编号 KDF-2100A-0400、EJA110E、KTP-B2357

规定的检定频次 12 个月

实际的检定频次 12 个月

计量标准证书号
918001339-145、918001339-144、

918001339-143

覆盖报告期工作日期的检定日期 2017.10.15 2018.10.15

有效期至 2018.10.14 2019.4.14

测量设备 积算仪、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流量）

型号及编号

FC6000PLUS-lPA-JY、

3051CG4A02AlAM5B3DFH2、

3051CD2A02AlAM5B3DFH2

规定的检定频次 12 个月

实际的检定频次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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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标准证书号 918001226-063

覆盖报告期工作日期的检定日期 2017.5.4 2018.5.4

有效期至 2018.5.3 2019.5.3

测量设备 积算仪、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流量）

型号及编号

FC6000PLUS-lPA-JY、

3051CG4A02AlAM5B3DFH2、

3051CD2A02AlAM5B3DFH2

规定的检定频次 12 个月

实际的检定频次 12 个月

计量标准证书号 918001226-064

覆盖报告期工作日期的检定日期 2017.5.4 2018.5.4

有效期至 2018.5.3 2019.5.3

3.5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8年实际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等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了验算，确认排放报告中每个排放源的确认的结果如下:

2018年排放量

排放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CO2 当量

（单位：吨） （单位：吨 CO2 ）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 544.98 544.98

污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排放量 350.172 7353.61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二氧化碳排放量 / 301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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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二氧化碳排放量 / 219656.67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 257684.53

活动水平数据表

排放类别

净消耗量 低位发热量

（t ） （GJ/ t ）

化石燃料燃烧
汽油 164.77 43.07

柴油 20.35 42.652

污水厌氧处理

数据 单位

污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 2334480 kgCOD

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水量 822000 m3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2.990 kgCOD/m3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0.150 kgCOD/m3

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 企业未统计 kgCOD

甲烷回收量 未回收 kgCOD

净购入使用电

力、热力

数据 单位

电力净购入量 42827.68 MWh

热力净购入量
1996878.78

0
GJ

活动水平数据表

排放类别

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tC/GJ） （%）

化石燃料燃烧 汽油 0.018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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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 0.0202 98%

污水厌氧处理

数据 单位

污水厌氧处理系统甲烷最大生产能力 0.25
kgCH4

/kgCOD

甲烷修正因子 0.6 ——

净购入使用电

力、热力

数据 单位

电力 0.7035 tCO2 /MWh

热力 0.11 tCO2/GJ

3.6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对企业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开展了核查，企业已建立温室气体管理文

件。

企业已建立监测计划，达到《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指南要求。建立了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建立

温室气体排放台账。

3.7其他核查发现

3.7.1真实性声明核查

在核查过程中，核查组对报告真实性的书面声明进行了评审，并通过与管理

人员交谈，核查组确认： 该声明完整、已签字，重点排放单位已盖章，符合《食

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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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监测计划的核查

- 是否编制下一年度的监测计划： 企业已按要求制定 2019年度的温室气

体监测计划。

4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江苏省、南京市节能

技术服务中心确认：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257684.53tCO2，

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544.98tCO2，污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

7353.61tCO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249785.94tCO2。需说明的情况：

-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受核查方碳排放报告已覆盖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没有发现未覆盖的问题。

- 其他情况说明：无。

5 附件

../../../sony/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模板-通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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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重点企（事）业单位原因分析 重点企（事）业单位采取的纠正及纠

正措施

核查结论

1

受核查企业在往年的填报数据未

对污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进

行填报。

未严格执行《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要求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企业按照《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要

求，对 2018 年污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排放量进行统计。

已经纠正。

其他问题暂时都列入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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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建议今后对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进行计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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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企业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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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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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公司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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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现场查阅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汽油统计报表》

/2/ 《柴油统计报表》

/3/ 《电月统计报表》《电力采购发票》

/4/ 《蒸汽月统计报表》《蒸汽发票》《蒸汽采购合同》

/5/ 《计量检定证书》

/6/ 《产品产量统计月报》

/7/ 《企业营业执照》

/8/ 《洋河分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报表》

/9/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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